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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85_B3_E7_A8_8E_E5_c27_28054.htm 也不归入第十一类，而

应归入其他相应税号。例如，通常不供纺织用而供编结等其

他用途，截面直径超过1毫米的化学纤维单丝和宽度超过5毫

米的塑料扁条，虽与归入第五十四章的化学纤维（长丝）很

相似，但却作为人造树脂材料归入第三十九章。 1.混纺织物

的归类。由于近代工业的发展，人们通常用化学纤维和天然

纤维相互混纺，以利用各种纤维的性能，取长补短，提高质

量，增加品种，降低成本。考虑到第十一类的许多章是按纺

织原料分列的，因此，对于由两种或两种以上纺织原料混合

制成的货品，归类时需要有个标准来确定货品的主要特征。

在第十一类注释中规定了上述货品应按其中重量最大的纺织

原料归类。如所含各种纺织原料重量相等，则应按序号归入

有关税号排列较后的一个税号中。运用这一规则时应注意，

同一章或同一税号所列各种不同的纺织原料，可视为同一种

纺织原料。例如，某种混纺呢绒，含化纤40%、羊毛35%、其

他动物细毛25%。由于羊毛和动物细毛均归入同一章中，因

而要把羊毛和其他动物细毛的重量合计算，然后再与化纤重

量进行比较。这样，这种混纺呢绒应按纯毛织物归入第五十

一章内。 2.绒面织物的归类。绒面织物范围很广，牵涉到税

则中好几个税号。现将较常见的几种介绍如下： （1）起绒

织物。这种织物是应用织物二重组织原理织成的。由一组经

纱与另一组纬纱交织，其中一组地纬与经纱交织成紧密结构

的底布，另一组毛纬与经纱交织，经割绒、刷毛、整理等形



成疏松结构的绒面，这种织物称为纬起绒织物（如灯芯绒、

平绒等）。由两组经纱与一组纬纱交织，其中地经与纬纱交

织成底布；毛经与纬纱交织，经割绒等加工后形成绒面，这

种织物称为经起绒织物（如长毛绒、天鹅绒、丝绒等）。起

绒织物通常是单面的，但有时也可双面，这类织物一般归入

税号58.01项下。但对于宽度不超过30厘米的狭幅起绒织物，

应归入税号码5806.10项下。 （2）静电植绒织物。它是利用

静电场的作用在织物表面制成丝绒般的织物。其加工过程是

先在织物表面用粘合剂印上花纹，然后在静电场的作用下使

有色短绒毛真立地粘附其上，再经加热使粘合剂凝固，即制

得在外观上类似立绒的产品。这类织物归入税号5907.0090“

用其他材料浸渍、涂布或包覆的织物”项下。 （3）人造毛

皮。它是用纺织物或其他材料作底，把毛、发或其他纤维粘

或缝于表面的仿毛皮。这种货品应归入税号4304.0010“人造

毛皮”项下。 3.人造革和合成革的归类。人造革是类似皮革

的塑料制品。一般以机织或针织织物为底料，将混有增塑剂

的合成树脂以糊状、分散液状或溶液状涂于织物表面，再经

加热处理而得。也可将树脂等配料混合加热经滚筒压延，再

与织物粘含在一起。常用的合成树脂是聚氯乙烯、聚乙烯一

醋酸乙烯酯共聚物、聚酰胺树脂。这类人造革性质柔软，可

最后用辊筒进行压光或压花，制得各种颜色和花纹的产品。 

由于人造革的性能不够完善，遂又发展了性能较好的合成革

。合成革的底料不是一般的机织或针织布，而是用合成纤维

制成的无纺织物。制作时，先将底料浸渍聚氨酯树脂和丁苯

、丁腈合成乳胶，再成型为微细多孔结构，最后涂上聚氨酯

树脂表面层，并根据不同用途进行表面处理，制成光面革、



绒面革、压花革等。合成革外观和内在性能比人造革更接近

于天然皮革，具有很好的耐磨性、良好的机械强度和一定程

度的透湿性和排湿性，是比较理想的合成材料。 人造革和合

成革虽然是纺织材料和树脂材料组成而成的，但在税则上，

它们并不一定都作为纺织品归类。根据《进出口税则》第五

十九章的注释第二条第（一）款第5项的规定，归入纺织品类

的人造革和合成革，其表面的塑料涂层不能够是泡沫塑料；

凡塑料涂层为泡沫塑料的人造革或合成革，应归入第三十九

章“塑料及其制品”内。由于合成革一般都是以泡沫塑料盖

面，所以合成革通常归入税号39.21的有关子目；而人造革则

有泡沫塑料盖面和非泡沫塑料盖面两种，因此要酌情将前者

归入税号39.21的有关子目，后者才可归入税号59.03的有关子

目。 （六）第十二类至第十四类 这三类从第六十四章到第七

十一章，共有8章。 第十二类列出鞋、帽、伞、鞭；已加工

工的羽毛及其制品；人造花；人发制品。 第十三类列出矿物

材料的半成品和制成品，例如，已加工的石料及其制品；陶

瓷产品；玻璃及其制品。它们主要用第二十五章的产品作为

原料制成的。 第十四类只有1章（第七十一章），列出珍珠

、宝石；贵金属及包贵金属；仿首饰；硬币。这一类需要注

意以下几个问题： 1.宝石的范围。归入该类的宝石，包括钻

石，也包括半宝石，即质量较次的宝石。它们可以是天然的

，也可以是合成或再造的。宝石是一些通常为晶体结构的石

头，由于其色泽美丽、结构稳定、产品稀少而被首饰匠、金

匠和银匠用于制作装饰品。有的由于它们本身的硬度或其他

特性，还被用来制钟、表、刀具或用于其他工业用途。宝石

的具体品种范围，在《协调制度注释》一书中第七十一章后



面有一附录，这一附录按矿物学名称列出了78种宝石，按商

业名称列出了160种宝石。凡附录中未列出的石料，如冻石、

黑玉、琥珀等，不归入第十四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